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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监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提示：本公告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作出。 

 

本公司于2008年3月21日、2008年4月15日发布公告披露了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2008年

4月24日发布公告，本公司将与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空调”）重

新协商修改交易方案。 

本公司曾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与海信空调签署了《以新增股份（A股）购买青岛

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白电资产之协议》（以下简称“《收购协议》“）。 

2008 年 5 月 19 日，本公司与海信空调签署了关于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和解除各自

在《收购协议》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以新增股份（A股）购买青岛海信空调有

限公司白电资产之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

任何一方不得因终止《收购协议》而向协议另一方提出任何赔偿。双方确认截至补充

协议签署日,双方各自并未有任何关于《收购协议》的违约行为，双方已无条件及不

可撤消地放弃任何关于《收购协议》截至补充协议签署日的违约行为相关的权利和索

偿。 

在签署上述《补充协议》的同时，本公司与海信空调签署了《以新增股份（A股）

购买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白电资产之框架协议》。根据该框架协议，本公司与海信

空调还将签署一份正式协议。除此之外，本公司在框架协议下并无其他责任。因此，

签署该框架协议构成本公司一项关连交易，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之14A.31条规定，此关连交易免于公布、申报以及经独立股东批准。关于框架协

议的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A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若本公司与海信空调签署正式协议，本公司会遵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第14章、14A章及收购守则内适用的有关条款。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8 年 5 月 28 日 


